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档号： 1052-2005-8080-9025-00006(P002)          

 

教育局通告第 1 6 / 2 0 2 5号  

非本地儿童及持有担保书的儿童  

在香港入学  

 
 [注：  本通告应交：  

  ( a )  各学校校监及校长备办；及  

  ( b )  各组主管备考或备办 ]  

摘要  

 本通告旨在更新及提醒各学校关于以下儿童入读本港学校

的条件和程序﹕  

 ( a )  非本地儿童；及  

 ( b )  持有担保书的儿童。  

 
详情  

( A )  非本地儿童  

2 .  非本地人士申请进入本港或在本港居留，不论其目的何在，

获得批准与否，概由入境事务处处长决定。因此，非本地儿童只能

于获得入境事务处处长的批准后，始可进入本港或在本港居留，以

便接受教育。  

3 .  一般而言，除若干个别情况须由入境事务处处长决定外，本

局并不反对非本地儿童进入本港居留，以便在根据《教育条例》注

册的学校就读，但非本地儿童无权获得本局为本地儿童在公营学校

所提供的学位，此类学校包括官立、资助及按位津贴学校。虽然英

基学校协会属下学校及直接资助计划学校可取录非本地儿童，但这

些儿童不会获得政府津贴。只有持有本通告第 4段所述其中一种证件
的人士才会获得政府津贴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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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读公营学校  

4 .   公营学校的学位是为本港儿童及与家人一同在本港居留并

且已成为本港居民的儿童而设。此项规定适用于各小学、中学以及

特殊学校。公营学校只限于持有下列其中一种证件的人士入读 :  

( a )  香港出生证明书  

 ( i )  凡于一九八七年七月一日或之后办理出生

登记的人士，其出生证明书的第 1 2或 1 1栏
内必须显示其香港永久居民的身份「经已确

定」／「确定」；  

( i i )  出生证明书上显示其香港永久居民身份「未

经确定」／「未确定」的人士需要持有香港

居留许可证 - I D 2 3 5 B
注
或有效旅行证件，并

盖有以下 ( c )点中其中一种签注或附有相关
入境标签。  

注 :  自 2 0 1 7年 1月 6日起，免盖章安排适用于发出香港居留许可证

- I D 2 3 5 B。在新安排下，载有持证人逗留条件的电脑列印标签会贴
于 I D 2 3 5 B上，以取代盖章。  

 ( b )  香港身份证  

 在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或以后发出
注
，而于持

证人出生日期下并无「C」字标记 (有条件限制居留 )
的香港身份证。如证上有「C」字标记，则持证人必
须持有盖有以下 ( c )点其中一种签注或附有相关入
境标签的有效旅行证件。  

注 :  根据《 2 0 2 4年人事登记 (身份证失效 )令》，所有签发日期由 2 0 0 3
年 6月 2 3日至 2 0 1 8年 1 1月 2 5日的旧款智能身份证 (旧身份证 )于

2 0 2 5年分两阶段失效。第一阶段涵盖在 1 9 7 0年或之后出生的旧身份
证持有人，其旧证已于 2 0 2 5年 5月 1 2日起失效。第二阶段涵盖在

1 9 6 9年或之前出生的旧身份证持有人，其旧证将由 2 0 2 5年 1 0月 1 2
日起失效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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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c )  旅行证件  

盖有下列任何一种签注或附有相关入境标签的有效

旅行证件 :  

( i )  「持证人证实有资格领取香港永久性居民

 身份证。」；  

( i i )  「本旅行证件持有人有香港入境权。（香港

 法例第 1 1 5章，入境条例第 2 A A A条。）」； 

( i i i )  「以往规定的逗留条件现告撤销」；  

( i v )  「获准无条件逗留」；  

( v )  「批准逗留至（日期 *）」；  

( v i )  「批准逗留至（日期 *）  持证人不得从事雇

 佣工作」；  

( v i i )  「批准逗留至（日期 *）或在持证人的保证
人解除其雇佣合约日计两个月内，以较早
者为准」；  

( v i i i )  「获准逗留期限延至（日期 *）」；  

( i x )  「获准逗留期限延至（日期 *）  持证人不得

 从事雇佣工作」；  

( x )  「一般就业政策（受养人）  -  获准逗留期限

 延至（日期 *）」；  

( x i )  「优秀人才入境计划（受养人）  -  获准逗留

 期限延至（日期 *）」；   

( x i i )  「输入内地人才计划（受养人）  -  获准逗留
期限延至（日期 *）」；  

( x i i i )  「非本地毕业生留港／回港就业安排（受养

 人）  -  获准逗留期限延至（日期 *）」；  

( x i v )  「输入中国籍香港永久性居民第二代计划
（受养人） -  获准逗留期限延至（日期 *）」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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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x v )  「科技人才入境计划（受养人）  -  获准逗留

 期限延至（日期 *）」；  

( x v i )  「高端人才通行证计划（受养人）  -  获准逗

 留期限延至（日期 *）」；  

( x v i i )  「以往规定的逗留条件现予更改  -  获准逗

 留期限延至（日期 *）」；  

( x v i i i )  「科技人才入境计划（适用于获「新型工业
加速计划」资助的公司）（受养人）  -  获
准逗留期限延至（日期 *）或在持证人的保
证人解除其雇佣合约日计两个月内，以较
早日期为准」 ;  

( x i x )  「来港就读人士的受养人  -  获准逗留期限
延至（日期 *）持证人不得从事雇佣工作」;  
或  

( x x )  「来港受训人士的受养人  -  获准逗留期限
延至（日期 *）」。  

备注 *：日期须显示持证人在获得取录入学时，其在
港逗留期限仍然有效。  

 
注 :  入境事务处自 2 0 2 1年 1 2月 2 8日起实施「电子签

证」安排。实施「电子签证」安排后，入境事务

处已终止签发入境签证／进入许可和延长逗留

期限等黏贴式实体标签。  
 

入读非公营学校  

5 .  凡旅行证件上盖有下列签注或附有相关入境标签的人士，可

以入读非公营学校（包括私立学校、私立独立学校、直接资助计划

学校、英基学校或国际学校）接受教育为理由在本港居住，但不能

获准入读公营学校：  

( a )  「学生—批准逗留至（日期 ^）」；及  

( b )  「学生—获准逗留期限延至（日期 ^）」。  

 备注 ^：日期须显示持证人在获得取录入学时，其在港逗留
期限仍然有效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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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本地儿童的入学程序  

6 .  除非获得入境事务处处长的许可，否则旅行证件 /护照的入
境印鉴上注有 “访客 ”签注，或于入境时获发印有逗留条件为 “访客 ”
的入境标签的儿童，均不会获得本港任何一所学校取录。  

7 .  如学校接获有理由相信是非本地儿童的入学申请，应即提醒

申请人尽快向入境事务处查询关于来港就读或居留的签证／进入许

可申请事宜。如申请入学者并没有持有上文第 4 ( c )或 5段所指定的任
何文件，而学校对申请入学者的居留身份有疑问，可致电 3 8 6 1  7 4 3 2
向入境事务处延期逗留组查询 (持有担保书的申请人除外 )。现附上
致送入境事务处处长的函件范本及申请人家长 /监护人授权书 (附录 I
和 I I )，以供参考。  

8 .  各校均不可为任何非本港居民的儿童提供学位，除非确定该

名儿童已获入境事务处处长以上文第 4 ( c )或 5段的形式批准他在本
港居留。至于公营学校取录非本地儿童的条件，则只限于上文第 4 ( c )
段所述的情况。如有疑问，校方可考虑发出信件，给予有条件取录，

并清楚说明所提供的学位只属暂时性质，须待入境事务处处长批准，

方可作实。  

( B )  持有担保书的儿童  

9 .  儿童若没有合法留在香港的权利，将不获准入读本港学校，

并会被遣返。声称有权留港的儿童或须被遣送离境的难民及免遣返

声请人，而又获得入境事务处处长批准以订明表格作出担保者，本

局会因应个别情况考虑暂准他们入学。  

1 0 .  学校在收到这些儿童的家长递交入学申请时，应把申请转交

所属的高级学校发展主任。遇有学校或上述儿童的家长查询，有关

的高级学校发展主任会征询入境事务处处长的意见。当高级学校发

展主任获得入境事务处处长覆实对让这些儿童在受审查期间入学没

有意见后，便会通知学校取录有关儿童，或为他们安排学位。  

1 1 .  在任何情况下，除非高级学校发展主任向学校证实可取录有

关儿童，否则学校不得安排他们入学。  

1 2 .  为持有担保书的儿童所作的上述安排适用于所有公营学校

和非公营学校。但是，这类儿童即使获得入学，在任何情况下并不

影响当局审核其声称有权留港 /其个案的结果，亦不应视作已获入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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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务处处长的批准，可以留港。容许这类儿童就学并不表示入境事

务处处长承诺不执行或不继续执行遣送该儿童离境的程序。  

1 3 .  本通 告取 代 二 零 二 四年七 月九 日发 出 的 教 育局 通 告第

1 8 / 2 0 2 4号。  

查询  

1 4 .  如有查询，请与有关的高级学校发展主任联络。  

  

 教育局局长  

 蔡敏仪代行  

二零二五年七月十五日   



 

 

附录 I 

 

入境事务处处长  

(经办人：延期逗留组)  (学校地址)  

地址﹕  新界将军澳宝邑路 6 1号 (联络电话)  

 入境事务处总部行政大楼 5楼  

传真﹕2 5 86  1 431 

 

处长先生﹕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

(申请人姓名)  

 

出生日期                  男 /女*  

 

 上述儿童申请入读                      (学校名称 )，该校

为本港的官立 /资助 /按位津贴 /非公营 *学校。从夹附的身份证明文件
得知，申请人并没有持有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发出的教育局通告
第           号「非本地儿童及持有担保书的儿童在香港入学」第

4 / 5 *段所指定的任何文件。  

 为协助本校考虑上述儿童的入学申请，请于本函发出日期一个月

内，告知本人，该名儿童是否属于上述通告第 4 / 5 *段所述的其中一种
有资格入读本校的身份。请把回复寄回本校上述地址或传真至 *  
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。  

  (           )  

  校长 /校监 *  

  (学校名称 )  

二零     年    月    日  

*  请删去不适用者  



 

附录 II 
 

 

 

授权书  

 

  本人现授权入境事务处处长，或其代表，向  

(学校名称 )及教育局提供有关敝子弟  

(申请人姓名 )身份证明的全部资料，以便处理其入学申请事宜。  

 

 

 

家长/监护人签名﹕   

家长/监护人姓名﹕   

香港身份证号码﹕   

日期﹕   

 


